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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資關係 
 
一、現行工會法之「企業工會」或民國 100 年工會法修正前之「產業工會」，皆是以個別企業及

其內部事業單位作為組織範圍的工會型態，請問此種型態的工會在勞資關係運作，以及工會

運動發展兩個層面上，有那些問題？可以如何調整？（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普通 
《破題關鍵》： 非常基本的問題，但前題是考生對於我國工會法制歷史發展的理解。 

【擬答】 
試就題目所詢問題說明如下： 

我國現行工會法之企業工會，與舊法時期之產業工會，均是以該企業為籌組範圍，故有論

者稱之為「內部工會」，相較之下，現行法允許勞工籌組加入以職業別或產業別之職業工

會和產業工會，有稱之為「外部工會」。內部工會主要問題在於，工會組織與成員仍高度

受限於特定雇主，因此在工會的獨立性方面容易產生問題。 
就企業工會此等內部工會產生之問題： 
就勞資關係運作而言，單以企業內部為主之工會與雇主間的互動相對較為容易，但也因

為工會組織終究受限於單一雇主，容易形成雇主主導勞資關係，導致工會淪為雇主的內

部部門而欠缺獨立性。 
從工會運動發展而言，內部工會多半僅關注企業內部議題，因而導致工會運動無法擴及

至其他企業、乃至整體產業，故而致使工會發展受限。 
調整之方式： 
我國現已允許勞工自由加入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甚至，勞工亦可在企業工會中選擇加入

不同層級之企業工會，使得企業工會不再是唯一選項；然因工會法第 9 條規定同一層級企

業工會仍以一個為限，亦即工會仍未完全多元化。本文認為，如需調整內部工會問題，除

給予工會成員諸如不當勞動行為禁止的保護之外，應當強化工會民主與內部自由，方能增

強員工對於企業工會的向心力並壯大企業工會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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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冠肺炎（COVID-19）之蔓延，造成各國人民生命與財產嚴重損失，同時也促成許多企業推

動遠距工作，請問此種工作型態對於勞工之工作與生活平衡會產生何種衝擊？政府與企業端

之政策應如何因應？（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疫情的遠距離工作問題是近年非常熱門的議題，考生應該或多或少都會接

觸到，關鍵仍是如何區分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然而，針對遠距工作究竟

是好是壞，其實正反意見都有，個人認為不需下非常明確的政策建議，只

要點出問題關鍵即可。 
【擬答】 

透過通訊軟體等新科技進行遠距工作或在家工作，已經是疫情底下勞資關係的普遍現象，以

下就相關問題說明： 

對於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衝擊 
以法律的角度來說，所謂工作時間不以勞工實際提供勞務為限，而是指勞工仍在雇主指

揮監督之下的時間，且雇主亦非需要實質進行指揮監督，只要有可能進行指揮監督即

可；相對之下，休息時間即為勞工自雇主之指揮監督下完全脫離之時間。 
過往通訊科技不發達，勞工離開工作場域大致上即可判斷勞工屬於休息時間，然隨著通

訊科技的發展，在離開工作場域後雇主仍可能以通訊軟體等方式進行指揮，導致工作時

間與休息時間難以認定。 
而遠距工作或在家工作則將工作場域與勞工私人生活空間直接合併，導致工作時間更難

界定，可能導致工作與生活的衝突更加劇烈；但亦有其他觀點認為，因為工作場域係勞

工可控制領域，雇主的指揮監督亦有控難，是故部份勞工反而認為遠距工作或在家工作

可減低雇主的控制，甚至省去通勤時間等等，反而更能達成工作生活平衡。 
承上所述，本文認為遠距工作是否真的會對工作生活平衡產生重大影響，其實尚難一概而

論，然而從雇主的角度而言，遠距工作有降低辦公成本之優勢，只是對勞工的控制確實較

低，因此當如何思考維持工作績效表顯；而從政府的角度，應當思考如何界定工時、協助

勞資雙方就遠距工作產生之勞資爭議問題進行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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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下列團體協約，應於簽訂前取得核可，未經核可者，

無效：一、一方當事人為公營事業機構者，應經其主管機關核可。二、一方當事人為國防部

所屬機關（構）、學校者，應經國防部核可。三、一方當事人為前二款以外之政府機關

（構）、公立學校而有上級主管機關者，應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可。但關係人為工友（含技

工、駕駛）者，應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可。」請問此一「核可」規定之意義為何？實際運

用有何問題？試申述之。（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團體協約法中較為冷僻的規範，但只要了解政府運作的基本架構

應該仍舊能回答。 
【擬答】 

試就題目所詢說明如下： 

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約之目的，無非係就勞資雙方間權利義務以及勞動條件等進行協議，

如簽訂團體協約，則此團體協約即產生法規性效力，得拘束勞資雙方以及個別勞工之勞動

契約。 
核可之目的在避免公權力與公共利益受影響： 

然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列舉之各單位均為廣義的公家機關(構)，亦即其涉及國家的

功能與公權力行使，則團體協約內所約定之事項，即有可能與公權力實施或公共利益等有

所扞格，而勞動條件等等亦涉及國家預算編列、銓敘等高度公權力之事項，故應不容勞資

雙方單純透過契約約定，仍需受到公權力節制。此參該條修法時理由略謂：「鑒於各級政

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等之團體協約常涉政府預算或人事管理事項，為

免造成政府運作之窒礙或衍生爭議，爰增訂第二項，非依程序經核可者無效。」 
但實務運作中因為該條並未明確說明何種情形上級機關應否核可，導致機關可能濫用本條

核可之權利，使公務部門之團體協約幾乎無法順利開展。是故，為平衡公權力與公共利

益，並避免本條遭濫用，本文以為應對於上級機關核可與否有所明文限制，以防止公務部

門無法順利進行集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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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 2010 年第四次產業革命開啟以來，新科技創新使得在物理性、數位性及生物性之間的領域

模糊化，不論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到自動駕駛車輛、機器人（robotics）、

3-D 列印、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ing）等以及更多科技創新，將大幅度影響未來的工作

世界，請問這些改變對勞資關係將可能產生何種影響？試闡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簡單 
《破題關鍵》： 近年老生常談的基本題。 

【擬答】 
試就工業4.0對勞資關係之影響，分析如下： 

本文認為工業4.0主要的衝擊有二，其一是工作機會的消滅，其二是就業型態的改變。 

在工作機會的消滅方面，在過去的三次工業革命雖然都消滅了許多工作機會，但也同時創

造出許多新的工作機會，因此尚不至於對勞動者就業產生過多的影響；然而，工業 4.0 所強

調的智慧生產模式將會大量地取代企業的人力需求，而相應之下產生的新工作機會可能將

遠低於過往的變革。此時，如何協助勞動者面對此種結構轉型，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就業型態的改變，由於工業 4.0 技術促使消費者與生產者能直接聯繫，並且能即時回應客

製化需求，這樣的變化進一步促使就業型態的改變，許多勞工變成個人承攬者，此時，以

僱傭關係為根本的勞動法令就會失去規範效果，但勞工仍舊需要保障，此時或許需要強化

社會安全制度來確保勞工的社會風險。 
另一方面，諸如平台經濟，勞務者透過平台媒合需求，因此分散而難以連結，尤有甚者，

勞務提供者彼此之間還屬於競爭關係，則相較於一般勞工，更難進行有意識的結合來組成

工會，以集體協商途徑提昇、保障勞動權益 
綜上所述，工業 4.0 之影響主要仍應以就業安全等社會安全制度加以回應，而在集體勞資

關係方面，則需思考強化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之力量。 

 


